
花蓮縣明恥國小 113 年度校園災害防救組織架構 

表 2- 1 教職員工數 50 人(含)以下組織分工表 

組別 職務 姓名 聯絡電話 原屬單位 代理人 聯絡電話 負責工作 

指揮官 陳俊仁 0922-521183 校長 溫意琳 0987-666424 
1. 負責指揮、督導、協調。 

2. 依情況調動各組織間相互支援。 

副指揮官 溫意琳 0987-666424 教務處 翁書郁 0935-730866 

1. 負責統一對外發言。 

2. 通報中心受災情形、目前處置狀

況等。 

通報組 

組長 翁書郁 0935-730866 學務處 張志剛 0916-646110 

1.依照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

業要點之規定將災害進行分級

通報。 

2.校外應變支援單位之聯絡資訊。 組員 

蔡念萍 0910-446196 學務處 黃琇瑩 0931-263796 

黃琇瑩 0931-263796 學務處 蔡念萍 0910-446196 

避難引

導組 

組長 溫意琳 0987-666424 教務處 林美秀 0963-166802 1.避難引導組每學期規劃每棟建

築物舉辦一次地震避難疏散演練。 

2.避難引導組每學期，應擬定地震

緊急疏散地圖(疏散路線和疏散地

點等)。 

3.各棟建築物應規劃避難引導人

員，疏散路線如圖 3-2-4。 

4.清點學生人數並上報指揮官。 

組員 

林美秀 0963-166802 教務處 呂佳怡 0982-816315 

呂佳怡 0982-816315 教務處 林美秀 0963-166802 

羅衣伶 0928-297985 教務處 互相支援  

搶救組 

組長 盧紀伊 0935-668681 總務處 劉得煒 0918-887601 

1.緊急救護組應研議跨行政區、里

界及其鄰近區域醫療單位，協調

相互支援機制。 

2.緊急救護組將校內備有之急救物

資、搶救器材登錄造冊(表 3-2-

2)，詳細記錄數量及放置地點。 

3.緊急救護組每月應確認急救器材

之 

組員 

劉得煒 0918-887601 總務處 林明哲 0933-996036 

黃展能 0930-901678 總務處 互相支援  

謝文娟 0921-898366 總務處 互相支援  

林明哲 0933-996036 總務處 劉得煒 0918-887601 

註：請依實際狀況自行調整。 



表 2- 2 輻射災害各應變小組主要應變事項 

防救應變組織 姓名 
聯絡 

電話 

原屬 

單位 
代理人 

聯絡 

電話 
主要應變工作事項 

指揮官 陳俊仁 
0922-

521183 
校長室 溫意琳 

0987-

666424 

1. 平時督導、協調各組整備能力。 

2. 災時指揮、督導、協調各組所有

運作。 

副指揮官 

（兼發言人） 
溫意琳 

0987-

666424 
教務處 林美秀 

0963-

166802 

1. 統一對外發言。 

2. 對外通報「核子事故地方災害應

變中心」有關全校師生疏散情

況，包含目前處置狀況已疏散人

數、接待學校或其他收容所、災

情及待援助等相關事宜。 

通報組 翁書郁 
0935-

730866 
學務處 蔡念萍 

0910-

446196 

1. 向消防隊通報，並確認已通報。 

2. 聯絡有關人員 

3. 於適當時機進行場所內廣播，

以避免發生驚慌。 

避難引導組 溫意琳 
0987-

666424 
教務處 林美秀 

0963-

166802 

1. 避難引導組每學期規劃每棟建

築物舉辦一次避難疏散演練。 

2. 規劃疏散路線，並分配責任區，

擬定校內輻射災害避難疏散圖

（疏散路線和集合地點）。 

3. 確認收容站之聯絡窗口。 

4. 掌握全校師生名單。 

5. 向全校師生加強宣導輻射防護

常識。 

6. 維護學校教室環境安全及門窗

完整。 

7. 收到掩蔽通知：引導在戶外活動

之教職員生，儘速進入選定最近

距離的避難點或教室（混凝土建

築物）掩蔽。 

8. 負責清點於設置的避難點（最近

距離的避難點或教室）之全校師

生人數。 

9. 收到疏散通知：協助全校師生搭

乘政府的專車至收容站。 

10. 強制疏散不願避難之學校教

職員生。 

11. 協助行動不便之師生疏散。 



防救應變組織 姓名 
聯絡 

電話 

原屬 

單位 
代理人 

聯絡 

電話 
主要應變工作事項 

避難引導組/ 

安全防護組 
溫意琳 

0987-

666424 
教務處 林美秀 

0963-

166802 

1. 清楚瞭解疏散路線。 

2. 掌握全校師生名單。 

3. 維護學校教室環境安全及門窗

完整。 

4. 向全校師生加強宣導輻射防護

常識。 

5. 告知親人若於政府宣布疏散時，

亦會被安置於接待學校或其他

收容所，不必擔心。 

6. 協助行動不便之師生疏散。 

7. 協助避難引導組強制疏散不願

避難之學校教職員生。 

8. 聯絡相關單位進行輻射劑量偵

測。 

9. 曝露在外之物品視情形協助做

必要沖洗。 

搶救組 盧紀伊 
0935-

668681 
總務處 李宜穎 

0918-

887601 

1. 定期安排搶救訓練與宣導。 

2. 檢整與保養救災裝備與添購相

關救災裝備。 

3. 整備能力的訓練。 

4. 受災師生之搶救及搜救。 

5. 清除障礙物協助逃生。 

6. 如發生火災，使用滅火器、消防

栓進行初期滅火。 

7. 依情況支援安全防護組、緊急救

護組。 

搶救組/ 

緊急救護組 
盧紀伊 

0935-

668681 
總務處 李宜穎 

0916-

646110 

1. 定期安排救護訓練及急救常識

宣導。 

2. 設置緊急救護站（避難點內）。 

3. 基本急救、重傷患就醫護送。 

4. 緊急處理受傷者及登記其姓名、

班級，建立傷患名冊。 

5. 心理諮商、提供紓解壓力方法。 

註：請依實際狀況自行調整。 

 

 


